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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2691269126912691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 

 

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9 年 9 月 5 日，你公司提交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，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回复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

和解释： 

1.根据回复，本次收购主要出于扩大经营区域、经营规模、产

业布局等考虑，而标的资产近年来盈利出现下滑。请公司结合标的

资产的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等情况，进一步说明本次收购的商业考

虑，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，以及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质量。

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2.根据回复，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，评估增值率为

84.80%，收益法评估下营业成本先升后降，与营业收入增长趋势不

一致。依据评估结果本次收购中标的资产的市盈率为 63.61 倍，显

著高于行业可比交易及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

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和标的资产经营情况，说明收益法评估增值较高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营业收入、成本、费用和资本支出等主要预测数

据的具体依据及变动趋势的合理性，以及主要参数的具体来源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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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；（2）结合可比交易和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本次收购市盈率较

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本次收购作价是否公允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

益，并充分提示相关估值风险。请财务顾问、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3.根据回复，标的资产近三年在伊宁市的市场占有率出现一定

幅度的下滑，主要由于相关部门将标的资产的部分管网设备及供热

区域移交给竞争对手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管网设备及经营

区域移交的具体原因，相关部门的批复，目前相关资产转让是否完

成；（2）标的资产目前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设备或经营区域移交，

或其他影响标的资产生产经营的情形，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资产是

否会存在管网设备或经营区域被移交或类似其他情形；（3）标的资

产 2018 年至 2019 年供暖季市场占有率继续下降的原因，并就标的

资产市场占有率相关情况提示相关风险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4.根据回复，标的资产向原股东伊宁国资分配1.05亿元利润，

全部用以冲抵标的资产向伊宁国资提供的借款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

（1）标的资产向原股东伊宁国资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借款原

因、金额、期限、目前还款情况及余额等；（2）原股东借款未及时

归还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如构成资金占用，请说明本次交

易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、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相关规定，后

续占用资金的偿还安排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；（3）请核查是否存

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等情形。请财务顾问、会计师

发表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在 5 个交易日内，针



 

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，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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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。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九月五日 


